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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李約瑟

電話：8233487#528.529

傳真：03-8246090

電子信箱：tr0264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觀商字第111008387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附件 (376550000A_1110083872_ATTACH1.pdf、

376550000A_1110083872_ATTACH2.pdf、376550000A_111008387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為保護相關場所(域)、活動之工作

與從業人員及參與民眾健康，有效控管風險，請就貴管所

轄市場及夜市加強督導落實人員健康管理，加速人員完整

接種3劑COVID-19疫苗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111年4月22日經中四字第

1113003481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應國際疫情持續嚴峻及Omicron新型變異株之威脅，為積

極防範社區風險，請貴所對於所轄市場及夜市之工作人員

與從業人員，屬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高接觸風險

工作者之合法攤商（附件1），強化疫苗接種健康管理規

範。

三、鑑於Omicron新型變異株威脅尚未減緩，且境外移入病例數

尚處高點，本土疫情亦持續升溫，社區傳播風險快速升

高，考量市場及夜市人員之工作或服務性質具有「接觸不

特定人士或無法保持社交距離」之特性，為感染高風險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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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，爰自本(111)年4月22日起，再強化其COVID-19疫苗接

種規範如下，以提升保護力：

(一)工作人員/從業人員(含流動人員)皆應接種3劑COVID-19

疫苗，請提醒接種2劑疫苗已滿12週者，應儘速接種第3

劑。新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倘未完整接種3劑疫苗者，應

提供自費3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PCR檢驗陰性證

明。

(二)倘人員曾為COVID-19確診個案，且持有3個月內由衛生機

關開立之解除隔離通知書者，可暫免檢具COVID-19疫苗

接種證明，惟應於解除隔離滿3個月後，依時程儘速完成

接種3劑COVID-19疫苗，新進人員並應於首次服務前，提

供自費3日內PCR檢驗陰性證明。

(三)倘人員經醫師評估且開立不建議施打COVID-19疫苗證明

(即接種疫苗前，經醫師確認對國內所有授權使用的

COVID-19疫苗皆有接種禁忌或曾發生嚴重不良反應，評

估不建議接種者)或個人因素無法施打者，須每週1次抗

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PCR檢驗陰性後，始得提供服務，

新進人員並應於首次服務前，增加1次自費3日內PCR檢驗

陰性證明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花蓮東大門夜市

副本：本府觀光處商業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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